
招 标 公 告

四川省兴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广元市利州区水务局的委托，拟对2014年中央预算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管材采购进行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四川兴华政采招【2015】001号

二、招标项目：2014年中央预算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管材采购
三、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四、招标项目简介：（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投标产品必须具备省级及以上卫生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供应商家数计算：
投标产品为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视为一家，如果有多家供应商以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品参加投标的，应作为一个投标人计算，以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最低报价者为该品牌及型号产品的唯一有效投标人。
七、资格审查：(详见招标文件）
八、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招标文件自2015年2月 13  日至2015年 2 月 18  日17：30分截止（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广元市利州区南河北京路14号购买。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供应商购买招标文件时应出示：①单位介绍信、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③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④组织机构代码证⑤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⑥饮用水卫生安全的国产产品《卫生许可批件》验原件留加盖投标单位鲜章复印件一套。

九、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5年3 月  12 日10: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收。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十、开标地点：广元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元市万源新区滨湖路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C区)

十一、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十二、采购人： 广元市利州区水务局

      地 址：广元市利州区蜀门北路二段19号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839-3285331
十三、采购代理机构：四川省兴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元市利州区南河北京路14号

联 系 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15181360509

二○一五年二月
